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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3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社会公众投资者 

时间 2023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 15:30-17:00 

地点 “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陈登志 

独立董事：张正武 

财务总监：陆芳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杨亚坤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投资者提问：募投项目落地投产后，和之前的产线有什

么区别？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拟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储能锂电池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公司

将购置生产设备、研发设备，进一步扩大储能锂电池系统产能规

模，继续积极开展储能行业内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方面的相

关研究，为公司深度布局储能业务，参与电化学储能行业竞争提

供发展动能。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新增 2GWh 储能锂电池

电芯和系统组装生产线及相关配套产能规模。感谢您对公司的关

注！ 



  

2、投资者提问：公司已连续多年亏损，有什么实质性措施

来改变公司的状况吗？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电池原

材料市场价格波动等不利因素综合影响，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

下滑。公司将采取积极的市场拓展策略、持续创新产品、加强成

本管控等措施，持续聚焦 5G、站点能源、储能领域的技术、基

础设施及行业应用研究，积极拓展通信储能、用户侧储能等行业

应用市场，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软硬件产品及解决方案。同时

积极改善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提升效率，将现有投入转化成有效

产出；同时优化现有市场布局，加大市场需求旺盛地区的资源投

入，收紧非战略项目，加强成本控制，提高生产效率及盈利能力。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3、投资者提问：科信技术未来前景如何？第四季度能扭亏

为盈吗？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随着全球通信行业推进 5G 规

模化的建设和应用，市场对通信设备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加之人

工智能应用的兴起，通信网络能源重要性凸显，行业内“铅退锂

进”成共识，磷酸铁锂优势突出。公司经过最近几年的产品与市

场的双转型，成为同时具备电池系统、电源系统等网络能源核心

软硬件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企业，主要提供基站站点能源、数

据中心能源等包含机柜、电源、电池和温控设备的系统级产品，

可以给通信基站、数据中心、工商业等场景提供“一站式”网络

能源解决方案。在服务能力上具备通信电源在国内通信运营商中

的分级营销和快速响应能力，且公司目前已经同时是爱立信和诺

基亚的全球供应商，国际市场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卡位优势。公司

第四季度业绩敬请关注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感谢您对公

司的关注！ 

4、投资者提问：公司称有光通信网络解决方案，请问光通

信产品具体有哪些？占主营业务比例多大？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固定及传输网络产品为公

司传统产品，主要包括无跳接光缆交接箱、光缆分纤箱、光纤配

线产品、光无源器件等 ODN 设备，通过光纤光缆实现通信设备

线路的连接、调配、管理的功能。2023 年 1-9 月，公司固定及传

输网络产品营业收入为 498.04 万元，占同期营业总收入比重为

1.23%。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5、投资者提问：公司的定向增发已经通过证监会注册同意，

公司预计将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增发，定增价格什么时候能出来？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收到

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申请的批复，批复

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公司将在批复规定的期限内

择机办理发行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发行采用竞

价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八十。最终发行价

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与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感谢您对公司

的关注！ 

接待过程中，公司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并严

格按照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定，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3 年 11 月 15 日 

 

 


